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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 www.sse.com.cn; www.hkexnews.hk 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本报告期，本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4,593,871千元，每股盈利约0.9119
元，本公司董事会以总股本5,037,747,500股为基数，提议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股人民币0.49
元（含税）。拟派股息预期于2026年7月13日派付。

截至报告期末，母公司存在未弥补亏损的相关情况及其对公司分红等事项的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宁沪高速 600377 -

H股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 00177 -

ADR 美国场外市场 JEXYY 477373104 -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晋佳 屠骏

联系地址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仙林大道6号
电话 8625-84362700-301838 8625-84362700-301835
传真 8625-84207788 8625-84466643
电子信箱 jsnh@jsexpwy.com tujun@jsexpwy.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一）道路运输行业基本情况

2025 年，国民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态势，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交通运输作为经济运行的

“先行官”，其运行态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及社会总产值高度相关。2025 年国内生产总值超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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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内需市场的稳定释放与区域经济的深度融合，为道路运输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在宏观经济的有力支撑下，高速公路供给侧已逐渐步入“存量提质”阶段。目前，全国高速

公路网特别是国家级主骨架已实现高度通达，在核心经济区土地资源趋紧与环保要求提升的背景

下，核心区域优质路产的稀缺性进一步巩固。

随着路网布局与出行需求的深度适配，行业流量结构呈现出较强的韧性。当前，客车流量在

路网中占据主导地位，短途出行与长途自驾需求交织，构成了通行费收入稳固的基本盘。货运方

面，以高附加值、高时效性物资为主的精密物流已成为核心廊道的运行常态。此外，“数智赋能”

与“绿色低碳”正成为驱动行业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引擎。

（二）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从所处区位来看，公司是江苏省唯一的上市路桥投资运营公司，专注于持续完善和整合苏南

路网内优质路桥项目，所经营的路段在苏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江苏省是我国

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强，2025 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4 万亿元，较上

年增长 5.3%，增量保持全国第一，经济总量五年连跨四个万亿级台阶。苏南地区作为江苏省内经

济最发达的区域，其强劲的产业协同能力与贸易活跃度，支撑了通行需求的持续增长。

从市场形象来看，上交所对公司连续六年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均为最高级 A级；2025 年，公司

获得证券时报“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股东回报天马奖”、中国基金报“中国上市公司英华 A

股价值示范案例”及中国证券报“2025 年度股东回报金牛奖”等多项大奖，同时在港股市场上荣

获“中国上市公司英华港股价值示范案例”，展现了各地资本市场对公司内在价格和规范运作的认

可。

从经营业绩来看，公司各项业绩指标在同行业上市公司中均排名靠前，虽然短期内改扩建工

程给路段运营效率与通行费收入带来了一定挑战，但改扩建完成后，将延长收费期限并增强服务

品质，为公司可持续发展预留了广阔的空间红利。此外，公司上市以来始终保持高水平的派息率，

持续的分红彰显公司作为上市企业，长期稳定回报股东的责任担当。

（三）道路运输行业相关政策

200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自 2013 年起组织修订，并曾在 2013、2015
年两次公开征求社会意见。2018 年 12 月 20 日，交通运输部公布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草

案）》。2024 年 5 月 11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 2024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收费公路管理

条例》被列为“2024 年拟制定、修订的行政法规”。2025 年 5 月 12 日，交通运输部在年度立法

工作计划中，再次将《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修订）》列为“年内完成部内工作或者公布的立法项目”。

当前修订后的《收费公路管理条例》正式颁布时间尚未确定。

2020 年 2 月 15 日，交通运输部公告通知，自 2020 年 2 月 17 日零时起至防控结束，全国收

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2020 年 4 月 28 日，交通运输部公告通知，自 2020 年 5 月 6 日零时起经

依法批准的收费公路恢复收费。交通运输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印发通知，明确要求省级人民

政府与相关经营主体依照有关规定，通过协商、签订合同等方式延长公路收费期限，根据免费通

行期限予以相应补偿。截至目前，江苏省尚未明确对集团所辖路段的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相关补

偿政策。

2021 年 6 月 2 日，交通运输部等三部门印发《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实施方案》，提

出全面推广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江苏省南京市自 2024 年 7 月 1 日 0 时起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24 时止，实施了溧水区、高淳区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试点方案，集团所辖 G4221 沪武高速公

路东屏收费站纳入优惠范围，对符合优惠条件的车辆通行费予以减半征收，实施差异化优惠政策

减免的车辆通行费由南京市溧水区交通运输局向集团支付。2025 年 6 月，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函

同意南京市按照现有政策延续实施溧水区、高淳区部分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三年（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8 年 6 月 30 日）。此外，集团受托管理的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常州至无锡段太湖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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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差异化收费政策，无锡市交通运输局通过购买服务协议，对无锡籍非营运且核载 9 人及以下

的 ETC 套装客车给予通行优惠。2024 年 12 月，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发函同意太湖隧道差异化收费

政策继续实施三年（2024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7 年 12 月 29 日），优惠对象、优惠区间不变，优惠

后收费标准由 15 元/车次调整为 10 元/车次。

2023 年 1 月 16 日，江苏省政府印发《关于推动经济运行率先整体好转若干政策措施》，对每

月通行次数在 30 次（含）以上的公路客运班线客车给予 ETC 通行费八五折优惠，对运政苏通卡货

运车辆给予通行费八五折优惠。对进出省内年吞吐量达到 200 万以上标箱或年吞吐量达到 100 万

标箱且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全省平均增长水平的主要集装箱港口（目前符合条件的为太仓港、连

云港港、南京港、南通港）的国际标准集装箱运输车辆，在全省所有普通公路收费站、高速公路

给予 ETC 通行费五折优惠，执行期限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对进出省内中

欧（亚）班列集装箱主要装车点和集货点的集装箱运输车辆，继续在全省所有普通公路收费站、

高速公路全免车辆通行费，执行期限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7 月 25 日，交通运输部、财政部正式公布公路水路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第

一批示范区域名单，江苏省成为首批入选的 8 个示范区域之一。集团所辖沪宁高速江苏段、宁常

高速、镇溧高速均在示范区域范围内，符合条件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投入可获得最高 40%补贴。

2025 年 5 月 8 日，江苏省交通运输厅、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优化完善我

省部分货车车辆通行费优惠政策的通知》，明确自 2025 年 5 月 16 日起，在路网内二级服务水平及

以下的路段对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 缴费的 3—6 类货车实施车辆通行费 85 折差异化收费优惠；对

计次收取车辆通行费的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和宁扬长江大桥，由路段经营管理单位以批

复的收费标准为上限，根据路段运行和车流量情况，自主决定对所有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 缴费的

货车实施不低于 85 折的车辆通行费差异化收费优惠，具体优惠幅度由路段经营管理单位向社会公

告。政策实施期 2 年。与此同时，原针对持有“运政苏通卡”ETC 卡种的货车通行费 85 折优惠政

策不再实施。集团所辖镇丹高速、环太湖公路对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 缴费的 3—6 类货车实施车辆

通行费 85 折优惠，宁扬长江大桥对所有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 缴费的货车实施 85 折优惠，集团受

托管理的苏锡常南部高速公路太湖隧道对所有安装并正常使用 ETC缴费的货车实施7折优惠政策。

2025 年 8 月 14 日，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关于车辆救援

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江苏免收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拖车、

吊车费用，救援车辆由各高速公路的运营单位负责。

此外，ETC 车辆通行费优惠、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

通行费减免、以及江苏省区域内的“港优车”等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四）公司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 1992 年 8 月 1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注册成立，是江苏省唯一的上市路桥投资

运营公司。1997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发行的 12.22 亿股 H 股在联交所上市。2001 年 1 月 16 日本公

司发行的 1.5 亿股 A股在上交所上市。有关 H 股的一级美国预托证券凭证计划（ADR）于 2002 年

12 月 23 日生效，在美国场外市场进行买卖。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总股本为 5,037,747,50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江苏省境内收费路桥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并开发高速公路沿线的

服务区配套经营业务，除沪宁高速江苏段外，公司还拥有宁常高速、镇溧高速、广靖高速、锡澄

高速、锡宜高速、镇丹高速、常宜高速、宜长高速、五峰山大桥、宁扬长江大桥以及沿江高速、

江阴大桥、苏嘉杭高速、常嘉高速等位于江苏省内的收费路桥全部或部分权益。截至本报告期末，

本公司控股的已开通路桥项目 12 个、控股的新建路桥项目 3 个、直接投资的参股路桥项目 4 个，

总里程约 1,000 公里。

本公司的经营区域位于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公司控制或参股路桥项目连接

江苏省东西及南北陆路交通大走廊，区域经济活跃，交通繁忙。本公司核心资产沪宁高速公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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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段连接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 6 个大中城市，是国内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一。

此外，本公司还积极探索并发展交通+、清洁能源业务，以进一步拓展盈利空间并实现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截至本报告期末，本公司直接拥有七家全资子公司、六家控股子公司、九家参股联

营及合营企业；间接持有八家全资子公司、九家控股子公司、八家参股联营及合营企业，总资产

约人民币 963.8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约人民币 414.43 亿元。

公司直接控制及直接参股的子公司如图：

注 1：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沪投资公司拥有昆山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洛德基金公司 39.00%股权、

洛德汇智基金 41.60%股权及中北致远基金 39.47%股权。

注 2：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沪置业公司拥有宁沪置业（苏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宁沪置业（昆山）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江苏同城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2025 年 3月，宁沪置业（苏州）有限公司注销。

注 3：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云杉清能公司拥有苏交控清洁能源徐州有限公司 100%股权、苏交控清洁能源铜山有限公

司 100%股权、苏交控新能源科技丰县有限公司 100%股权、苏交控丰县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苏交控清洁

能源江苏有限公司 100%股权、溧阳市优科能源有限公司 90%股权、盐城云杉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80%股权、如东公

司 72%股权、常州金坛禾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0%股权、苏交控丰县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苏交控清洁

能源宿迁有限公司 65%股权、苏交控风力发电（泗阳）有限公司 55%股权、江苏能投新城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49%

股权、三峡新能泰州发电有限公司 40%股权、龙源东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30%股权、三峡新能源南通有限公司 20%

股权、三峡常州新北新能源有限公司 20%股权及三峡云杉泰州海陵发电有限公司 30%股权。

注 4：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靖锡澄公司拥有无锡市靖澄广告有限公司 100%股权、宜长公司 60%股权、常宜公司 60%

股权、沿江公司 25.15%股权、南林饭店公司 34.91%股权、联网公司 7.24%股权、现代路桥公司 7.50%股权及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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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公司 7.87%股权。2025 年 7月，无锡市靖澄广告有限公司注销。

注 5：2025年 12 月 10 日，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其他符合出资要求

的资金人民币 32.6964 亿元向龙潭大桥公司增资。12 月 10 日，本公司与龙潭大桥公司及其股东签署《增资协议》，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持股比例由约 57.33%增加至约 63.80%。

注 6：2025 年 5 月 23日，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同意本公司向子公司锡太公司进行现金增资，增资金

额为人民币 249,704.7775 万元。10 月 29 日，公司与其他出资方签署《<江苏锡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出资协议书>

补充协议》，共同向锡太公司出资，公司对锡太公司的持股比例由 50%降至 47.4998%，公司仍对锡太公司具有实

际控制权。

（五）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业务情况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总资产约人民币 963.8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约人民币

414.43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202.89 亿元，同比下降约 12.54%，剔

除建造收入影响后实现营业收入约人民币 121.34 亿元，同比下降约 1.61%；受江苏银行公司分红

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实现利润总额约人民币 61.06 亿元，同比下降约 3.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人民币 45.94 亿元，同比下降约 7.13%，每股收益人民币 0.9119 元；经营性净现金

流约人民币 67.62 亿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48%。
根据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车辆救援服务收费有关

事项的通知》，自 2025 年 9 月 1 日起，江苏免收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拖车、吊车费用，救援车

辆由各高速公路的运营单位负责。为如实反映本公司市场化业务的实际情况，本报告期末起，原

“配套服务业务”中“清障业务”调整为独立业态。

为更直观、清晰地展示公司服务区和地产公司经营状况，便于投资者阅读和理解，本报告期

末起，原“配套服务业务”中非服务区租赁业务合并至“其他业务”；原“其他业务”中地产公

司涉及的租赁业务合并至“地产业务”。

上述调整仅涉及业务信息的列报方式，不影响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的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利

润总额等。本报告已对上年同期数据进行追溯调整。

路桥主业。本报告期，本集团实现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 9,555,301 千元，同比增长约 0.29%，
通行费收入占集团总营业收入约 47.10%，剔除建造收入后，占比约 78.75%。其中，沪宁高速日均

通行费收入约人民币 15,082 千元，同比增长约 4.93%。
报告期内，集团控制并已建成通车的 12 个收费路桥项目的运营数据如下：

项目 指标 报告期 去年同期 同比

公司控股路网加权平均

客车流量（辆/日） 53,709 56,701 -5.28%
货车流量（辆/日） 14,274 14,296 -0.15%
流量合计（辆/日） 67,983 70,996 -4.24%
日均收入（千元/日） 26,179 26,031 0.57%

沪宁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94,218 93,874 0.37%
货车流量（辆/日） 22,398 20,637 8.53%
流量合计（辆/日） 116,616 114,511 1.84%
日均收入（千元/日） 15,082 14,373 4.93%

宁常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35,930 42,925 -16.30%
货车流量（辆/日） 12,339 14,650 -15.77%
流量合计（辆/日） 48,269 57,575 -16.16%
日均收入（千元/日） 2,430 2,924 -16.89%

镇溧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12,926 19,118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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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车流量（辆/日） 4,104 7,752 -47.06%
流量合计（辆/日） 17,030 26,870 -36.62%
日均收入（千元/日） 636 1,136 -44.01%

锡澄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58,208 70,849 -17.84%
货车流量（辆/日） 16,029 18,022 -11.06%
流量合计（辆/日） 74,236 88,870 -16.47%
日均收入（千元/日） 1,478 1,681 -12.08%

广靖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48,266 61,351 -21.33%
货车流量（辆/日） 13,153 17,999 -26.92%
流量合计（辆/日） 61,419 79,350 -22.60%
日均收入（千元/日） 631 824 -23.42%

锡宜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18,943 21,926 -13.60%
货车流量（辆/日） 6,602 6,061 8.93%
流量合计（辆/日） 25,545 27,987 -8.73%
日均收入（千元/日） 935 951 -1.68%

无锡环太湖公路

客车流量（辆/日） 33,815 32,763 3.21%
货车流量（辆/日） 4,778 4,169 14.61%
流量合计（辆/日） 38,593 36,932 4.50%
日均收入（千元/日） 325 317 2.52%

镇丹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21,094 21,364 -1.26%
货车流量（辆/日） 3,689 3,441 7.21%
流量合计（辆/日） 24,783 24,805 -0.09%
日均收入（千元/日） 272 268 1.49%

常宜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25,123 23,060 8.95%
货车流量（辆/日） 9,647 9,174 5.16%
流量合计（辆/日） 34,770 32,234 7.87%
日均收入（千元/日） 346 342 1.17%

宜长高速

客车流量（辆/日） 15,995 18,048 -11.38%
货车流量（辆/日） 6,114 5,401 13.20%
流量合计（辆/日） 22,110 23,449 -5.71%
日均收入（千元/日） 332 341 -2.64%

五峰山大桥

客车流量（辆/日） 36,698 31,635 16.00%
货车流量（辆/日） 16,974 13,064 29.93%
流量合计（辆/日） 53,672 44,699 20.07%
日均收入（千元/日） 3,609 2,872 25.66%

宁扬长江大桥

客车流量（辆/日） 1,979 - -
货车流量（辆/日） 715 - -
流量合计（辆/日） 2,693 - -
日均收入（千元/日） 103 - -

注 1：受 2024 年 11 月起沪武高速太仓至常州段扩建工程施工影响，沿江高速通行受限，本报告期内与沿江

高速相连的宁常高速通行费收入同比有所下降，与沿江高速平行的沪宁高速通行费收入同比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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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2：受 2025年 4 月起公司下辖的扬溧高速镇江南至丹徒枢纽段改扩建工程封闭施工影响，镇溧高速本报告

期内通行费收入同比下降；受该施工影响，五峰山大桥本报告期内通行费收入同比有所增长。截至本报告期末，

该施工项目已较计划工期提前建成通车。

注 3：受 2024年 3 月沪宜高速公路雪堰枢纽至西坞枢纽路段改扩建半幅封闭施工影响，锡宜高速和常宜高速

本报告期内通行费收入同比有所下降。截至本报告期末，该施工项目已按计划进度建成通车。

注 4：受 2025年 6 月京沪高速公路广陵枢纽至靖江枢纽段扩建工程封闭施工影响，广靖高速和锡澄高速本报

告期内通行费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注 5：报告期内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天数为 24 天，本年实际收费天数为 341 天，较上年减少 1 天。

配套服务业务。报告期内，集团配套服务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 1,629,182 千元，同比下降

约 4.57%。其中，油品销售实现收入约人民币 1,446,027 千元，同比下降约 4.89%，本报告期油品

总销售量同比增长 2.74%，但受油品进销差价收缩影响，油品销售毛利率同比下降 2.07 个百分点；

2025 年 4 月起公司自营充电桩陆续上线运营，充电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 11,724 千元；服务区

租赁等其他业务收入约 171,431 千元，同比下降约 8.21%，主要是受广靖高速北段扩建、滆湖和梅

村服务区改造影响，服务区租赁收入同比减少。

清洁能源业务。报告期内，受风资源波动及行业调控等因素影响，云杉清能公司如东地区海

上风电项目上网电量有所下降，集团电力销售实现收入约人民币 685,134 千元，同比下降约 4.81%。
地产业务。集团地产业务主要由子公司宁沪置业公司、瀚威公司经营。报告期内，集团地产

业务收入约 75,074 千元，同比下降约 55.64%，主要由于地产项目交付规模小于上年同期。

清障业务。报告期内，集团清障业务实现收入约 6,444 千元，同比下降约 34.14%，主要是自

2025 年 9 月起，江苏境内免收高速公路清障救援的拖车费和吊车费。

其他业务。报告期内，受托管理、广告经营、酒店经营等其他业务实现收入约人民币 182,468
千元，同比下降约 8.20%。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5年 2024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3年

总资产 96,388,991,421.56 89,886,075,247.13 7.23 78,661,443,944.36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41,442,631,833.72 38,596,795,651.66 7.37 33,987,287,307.06

营业收入 20,289,199,757.75 23,198,204,414.58 -12.54 15,192,010,226.04
利润总额 6,105,571,737.51 6,316,825,372.45 -3.34 5,672,274,613.7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93,870,605.31 4,946,691,605.41 -7.13 4,413,271,587.29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4,468,238,805.23 4,880,452,360.42 -8.45 4,174,743,63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6,761,638,748.35 6,316,202,433.54 7.05 7,392,424,081.75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11.48 13.63 减少2.15个百分

点
13.3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9119 0.9819 -7.13 0.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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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0.9119 0.9819 -7.13 0.8760

本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 202.89 亿元，同比下降约 12.54%，较 2023 年增长约 33.55%。

剔除建造收入影响后，实现营业收入约 121.34 亿元，同比下降约 1.61%，较 2023 年下降约 4.43%，

主要受原油价格波动和地产项目交付规模下降等因素影响，油品销售收入和地产业务收入下降所

致。本报告期，公司实现通行费收入约 95.55 亿元，同比增长约 0.29%，较 2023 年增长约 0.47%。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毛利率（不含建造收入、成本）同比增长 0.84 个百分点，较 2023 年末

增长 6.09 个百分点，受江苏银行公司分红周期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 年确认分红 1.68 亿元；2024

年确认分红 6.08 亿元；2023 年确认分红 3.84 亿元。近三年平均确认分红 3.86 亿元），报告期利

润总额同比下降约 3.34%，较 2023 年末增长约 7.64%。扣除江苏银行公司分红影响后，本公司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 44.26 亿元，同比增长约 2.00%，较 2023 年增长约 9.85%。

本报告期，受益于通行费收入的增长及公司采取的各项降本增效措施，各项成本费用同比减

少，报告期内营业毛利润同比有所增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7.05%，

较 2023 年末下降约 8.53%，主要是较 2023 年税费支出增加以及转让保理公司股权后相应的保理

业务减少所致。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781,525,555.0

3
4,624,196,624.5

2
3,575,657,129.9

1
7,307,820,448.2

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210,866,236.4
8

1,213,014,199.2
8

1,413,223,523.6
9

756,766,645.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1,194,521,061.8
5

1,212,061,965.4
7

1,340,997,154.9
3

720,658,622.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13,194,681.5
0

1,564,115,314.4
1

2,155,724,133.1
5

1,328,604,619.2
9

注：营业收入季度波动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建造收入，本报告期一季度建造收入 1,797,290,374.93元、二季度建造收

入 1,725,758,730.06元、三季度建造收入 342,649,680.55元、四季度建造收入 4,289,898,100.34元。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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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0,57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43,42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

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
0 2,742,578,825 54.44 无

国有法

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98,400 589,557,477 11.70 无

国有法

人

BlackRock,Inc. 17,800,200 121,470,171 2.41 无
境外法

人

江苏云杉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86,232,000 86,232,000 1.71 无

国有法

人

JPMorgan Chase & Co. 585,857 74,830,340 1.49 无
境外法

人

STATE STREET
CORPORATION

21,030,000 66,234,148 1.31 无
境外法

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标普中

国 A股大盘红利低波

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8,246,513 14,690,291 0.29 无 其他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13,068,006 13,068,006 0.26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银河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0 11,668,300 0.23 无

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实沪深 300
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846,796 9,830,087 0.20 无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云杉资本是江苏交控的全资子公司，二者构成一致行

动人。截至报告期末，江苏交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

公司 2,829,340,825股，持股比例为 56.16%；截至本报告出

具日，江苏交控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

2,883,398,825股，持股比例为 57.24%。本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2）报告期内，没

有发生本公司关联方、战略投资者和一般法人因配售新股而

成为本公司前十名股东的情况；及（3）H股股东的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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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乃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而备存的登记册或在联交所

网页披露。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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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1 公司所有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21宁沪 G1 175706.SH 2026-02-02 10 2.93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2宁沪 G1 185680.SH 2025-04-20 10 2.90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2宁沪 G2 137686.SH 2025-08-23 5 2.55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

公司债券(第一期)

G22宁沪 1 137962.SH 2025-10-24 7 2.5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

22宁沪 G3 138630.SH 2025-11-29 5 2.95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25宁沪 01 242387.SH 2030-02-13 5 1.88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

25宁沪 02 243478.SH 2028-08-19 10 1.86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 2025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

25宁沪 03 244100.SH 2028-10-28 5 1.87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0 宁 沪 高

MTN001
102001586.IB 2025-08-21 20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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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

期票据(科创票据)
22 宁 沪 高

MTN001( 科

创票据)

102281915.IB 2025-09-15 7 2.49

2022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

22 宁 沪 高

MTN002
102282216.IB 2025-10-11 3 2.49

2022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

据

22 宁 沪 高

MTN003
102282433.IB 2025-11-02 5 2.55

202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

25 宁 沪 高

MTN001
102580223.IB 2030-01-15 6 1.90

2025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

据

25 宁 沪 高

MTN002
102580127.IB 2028-01-10 9 1.77

2025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

据

25 宁 沪 高

MTN003
102580561.IB 2028-02-14 11 1.79

2025 年度第四期中期票

据

25 宁 沪 高

MTN004
102581769.IB 2028-04-22 14 1.84

202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1
012580696.IB 2025-07-25 5.6 1.86

2025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2
012580848.IB 2025-08-15 5.9 1.80

2025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3
012581327.IB 2025-10-17 2 1.52

2025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4
012581748.IB 2026-01-09 5.6 1.48

2025 年度第五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5
012581933.IB 2026-01-16 5.9 1.49

2025 年度第六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6
012581992.IB 2026-02-06 5 1.50

2025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7
012581985.IB 2026-02-06 10 1.52

2025 年度第八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8
012582187.IB 2026-04-17 7 1.57

2025 年度第九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09
012582378.IB 2026-06-12 2.5 1.63

2025 年度第十期超短期

融资券

25 宁 沪 高

SCP010
012582450.IB 2026-06-12 2 1.59

5.2 报告期内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债券名称 付息兑付情况的说明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已于 2025 年 2 月 2日兑付第 3 年利息 2,9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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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已于 2025 年 4 月 20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已于 2025 年 8 月 23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

公司债券(第一期)已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三期)已于 2025 年 11 月 29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

票据
2020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已于 2025 年 8 月 21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2 年度第一期绿色

中期票据(科创票据)

2022 年度第一期绿色中期票据(科创票据)已于 2025 年 9月 15日到期兑

付、付息完毕。

2022 年度第二期中期

票据
2022 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已于 2025 年 10 月 11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2 年度第三期中期

票据
2022 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已于 2025 年 11 月 2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毕。

2024 年度第十五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十五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2024 年度第十六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十六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3 月 21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2024 年度第十七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十七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2024 年度第十八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十八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2024 年度第十九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十九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1 月 17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2024 年度第二十期超

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二十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4 月 11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2024 年度第二十一期

超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二十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4 月 11 日到期兑付、付

息完毕。

2024 年度第二十二期

超短期融资券

2024 年度第二十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到期兑付、付

息完毕。

2025 年度第一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5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7 月 25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

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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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度第二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5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8 月 15 日到期兑付、付息完

毕。

2025 年度第三期超短

期融资券

2025 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已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到期兑付、付息

完毕。

5.3 报告期内信用评级机构对公司或债券作出的信用评级结果调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4 公司近 2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指标 2025年 2024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资产负债率（%） 42.96 44.67 减少 1.7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 4,468,238,805.23 4,880,452,360.42 -8.45
EBITDA全部债务比 0.2307 0.2448 -5.74
利息保障倍数 7.9201 6.9276 14.3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本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人民币 20,289,200 千元，同比下降约 12.54%；按照

中国会计准则，本集团实现营业利润约人民币 6,139,940千元，同比下降约 3.16%；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人民币 4,593,871 千元，每股盈利约人民币 0.9119元，同比下降约 7.13%。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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